[bookmark: _GoBack]关于印发《2022年度东至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项目建设验收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
为确保我县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设施建设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2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皖农市﹝2022﹞101号）、《池州市农业农村局  池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池州市2022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池农﹝2022﹞83号）、《东至县农业农村局  东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东至县2022年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东农财﹝2022﹞47号）要求，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请对照执行。

附件1东至县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程验收表
附件2池州市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技术员信息表
附件3验收主要技术参数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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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至县农业农村局
                     2022年11月21日

2022年度东至县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项目建设验收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紧紧围绕保供给、减损耗、降成本、强产业、惠民生，聚焦鲜活农产品产地“最先一公里”，以鲜活农产品主产区、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和脱贫地区为重点，坚持“农有、农用、农享”的原则，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和农垦农场开展设施建设，调整优化农业生产结构和区域布局，健全农产品供应链，增加优质绿色和特色农产品供给，完善现代农产品流通体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促进农民稳定增收，更好满足城乡居民农产品消费需求。
       一、验收原则
      项目建设完成后，迅速组织开展项目验收，重点严查建设冷库的库容、功能使用情况、材料质量标准。鼓励经营主体使用信息化、标准化先进技术设备。
验收原则：1、坚持严要求严标准；2、因时因地制宜（区分新建与改扩建类型）；3、资料齐全性与真实性；4、资料验收与现场对照验收相结合。
二、验收对象及验收内容
验收对象为2022年通过线上申报认证的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
验收内容：1、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11月30日期间内新建或改扩建完成的鲜活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经营主体营业执照、等级证明文件、设施用地证明资料。3、建设施工单位营业执照、施工建设合同、项目实施前、中、后三期照片。4、冷库建设的费用明细表、发票（支出的转账凭证或流水）。5、通风贮藏库、机械冷库、气调贮藏库、预冷库的现场构造和容积。6、所购所有设备（制冷机械、库体保温板、配供电设备、称重设备、包装设备、清洗设备、运输设备）的合格证、发票。
三、验收程序
（一）主体申请。项目申报主体按照申报设施类别和建设要求完成设施建设后，在农业农村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息直报系统APP或农业部农仓宝APP上向县级农业农村部门提出验收申请，并及时提交纸质验收申请。
（二）县级验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依据项目类别和技术参数要求，组织现场实地验收并填写《东至县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程验收表》（见附件1），现场根据冷库建设情况及配套设施使用情况核对材料内容的真实性。库容量的计算方式为测量库内净容量。验收组成员及专家须在《东至县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施工验收表》上签字，一式四份，一份交上级单位，县农业农村部门留存一份，一份用于报账，一份实施主体保留，相关验收信息都要上传至验收平台，确保100%完成验收。验收合格后，及时协调县财政部门将补助资金发放到位，同时按照省验收方案要求统一制作安装标志牌。
四、有关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东至县农业农村局会同县财政局成立项目专家组，督促指导工程建设、绩效考评、验收工作。
（二）严把验收标准。在验收过程中，依照省农业农村厅印发的《技术指导》方案作为验收标准，原则上工程建设的技术参数应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标准，在验收过程中对建设内容出现不合格的，必须进行整改，消除隐患后，再进行验收工作。
（三）严格风控防控。建立内部控制规程，强化监督制约，对倒卖补助指标、套取补助资金和银行贷款、搭车收费等严重违规行为，坚决查处，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取消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相应资质。




附件1
东至县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工程验收表
	法人代表
	
	身份证号码
	
	实施主体名称
	

	开户行单位名称
	
	开户行名称
	
	开户账号
	

	建设类型
	
	主体等级
	
	联系方式
	

	建设地址
	
	
	

	施工单位
	
	法人姓名
	
	总库容（m³）
	长：   宽：   高：   （米）

	
	
	联系电话
	
	
	

	防火等级
	
	新建或改扩建
	
	投资总金额（万元）
	
	申请补贴金额（万元）
	

	




技
术
参
考



	是否采购了信息采集系统
	信息采集系统是否与农业农村部平台对接
	

	
	通风贮藏库
	库体材料
	
	库容（m³）
	

	
	
	设施设备数
	
	
	

	
	预冷库
	库体材料
	
	库容（m³）
	

	
	
	设施设备数
	
	
	

	
	
高温库
	库体材料
	
	库容（m³）
	

	
	
	设施设备数
	
	密封性能
	

	
	
	冷库门厚（mm）
	
	保温板厚度（mm）
	

	
	
低温库
	库体材料
	
	库容（m³）
	

	
	
	设施设备数
	
	密封性能
	

	
	
	冷库门厚（mm）
	
	保温板厚度（mm）
	

	
	
气调库
	库体材料
	
	库容（m³）
	

	
	
	设施设备数
	
	密封性能
	

	
	
	冷库门厚（mm）
	
	保温板厚度（mm）
	

	实施主体签字：  
	
	实施主体联系方式：
	

	
	

	
验
收
结
论
	   
                               

                                

                                时间：    年      月      日

	验收组成员及专家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农业农村局意见：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2
池州市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技术员信息表

	序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专业
	联系方式
	备注

	1
	朱长东
	农办副主任
	县农业农村局
	　
	138****9119
	　

	2
	胡景平
	县财政工委副书记
	县财政局
	
	133****3828
	

	3
	刘秀珍
	副高
	财政局农业科
	会计
	181****9681
	　

	4
	李定福
	高工
	县农业农村局
	机电
	138****4332
	　

	5
	章志祥
	
	县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138****8487
	　

	6
	耿蕾
	助理
	县社会事业发展中心
	兽医师
	159****3319
	　







附件三
验收主要技术参数及注意事项
1、建设主体为县级及以上家庭农场合作社或已登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冷库门厚度：大于等于厚度100mm。
3、防火等级：防火等级阻燃B1级。
4、保温材料（聚氨酯保温板）厚度：大于100mm。
5、主要设备品牌：压缩机组、冷风机、冷库门、库体保温材料等设施设备需采用市场主流的中高档品牌等。
6、冷库建设施工单位资质：建议采用有资质的施工单位。
7、按照技术规范进行验收。
8、验收时需提供设施设备供应商资质，翻新、仿冒、伪劣制冷设备及材料不能通过验收。
9、实施主体在新建或改扩建的冷链设施库门旁必须悬挂统一编号标识牌。









附件4

承诺书
本人                  ，按照自愿申报，自主建设的原则，在                    建设农产品仓储保鲜设施          m³，本人承诺提交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责任。


                                签名：
                                日期：









